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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山法院简报
第十期（总第 206 期）

芜湖市三山区人民法院编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

本期导读：

◇三山区人大常委会到我院调研解决“执行难”工作

◇我院首开无纸化网上办案移动支付通道

◇提取到期债权遇阻碍 法官释法明理获协助

◇我院干警积极参与“我和我的祖国”诗文朗诵比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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〖工作动态〗

三山区人大常委会到我院调研解决“执行难”工作

8 月 22 日上午，三山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、副主任汪自

彬率人大常委会调研组一行至我院，调研解决“执行难”工作，

听取法院关于解决“执行难”工作情况的汇报，并对法院下一步

执行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。我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顾新昌，党

组成员、司法警察大队政委江健，党组成员、纪检组组长王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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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组成员、执行局局长张圣飞参加座谈。

座谈会上，顾新昌向人大常委会调研组一行详细汇报了我院

解决“执行难”工作的主要工作措施及取得的成效，分析了存在

的问题和困难，并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。调研组一行

听取汇报后，对我院解决“执行难”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

价，并提出中肯意见。

区人大内司工委主任张四行认为，三山区法院高度重视“执

行难”问题，采取了一系列务实性、创新性的举措和方法，取得

了显著成效。就如何进一步做好执行工作，他提出四点建议：一

要进一步强化执行合力，不断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；二

要进一步推进执行长效机制建设，规范执行人员行为，着力提升

文明规范的执法水平；三要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，集中力量持续

开展各类专项行动，用足用好各项强制执行措施，及时兑现胜诉

当事人权益；四要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，强化执行人员力量配备，

着力提升法院干警业务水平；五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宣传力度，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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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社会对法院执行工作的理解和支持。

区人大内司工委副主任徐世津建议法院进一步借助信息化手

段和执行联动机制，开拓执行新路径，不断向“切实解决执行难”

目标迈进。

区人大城建环资工委主任桂万钧指出，“执行难”是普遍性

存在的问题，三山区法院执行干警在这场解决“执行难”战役中

敢于硬碰硬，工作举措强力有效，解决“执行难”成效显著。希

望法院继续加大强制执行力度，运用好执行联动机制，不断完善

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。

汪自彬在发言时充分肯定了我院在执行工作中所取得的成

绩，认为我院能够紧紧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，突出“司法为民、

公正司法”工作主线，不断强化执行队伍建设，积极创新执行举

措，大力提升执行工作质效，较好地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

维护了司法权威。他希望三山区法院要认真总结三年来执行工作

的做法和经验，推进执行长效机制建设；要不断加大宣传力度，

开辟宣传渠道，展示法院执行工作成果；要继续规范执行行为，

提高干警执行能力，缓解“案多人少”的矛盾；要积极寻求区委

及人大的支持和帮助，及时解决执行联动机制、联合惩戒等方面

的困难。

顾新昌就区人大常委会对我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致以谢意，

并表示，将进一步总结经验，查找不足，认真贯彻落实区人大常

委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锐意进取，攻坚克难，不断巩固拓展“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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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风暴”执行攻坚成果，通过强力治标实现有效治本,最终实现由

“基本解决执行难”到“切实解决执行难”的跨越，以优异成绩

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。

（研究室 王梦婕）

〖司法为民〗

我院首开无纸化网上办案移动支付通道

8 月 21 日下午，我院立案庭工作人员指导前来办事的律师，

通过移动支付通道成功预交了诉讼费用。这是我院推行无纸化网

上办案试点工作以来，通过移动支付平台收到的第一笔诉讼费用，

也是我院建设智慧法院的又一重要举措。

当天，代理律师带着卷宗材料来法院起诉立案，预交诉讼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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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时，突然想起因来时匆忙忘了带银行卡。立案庭工作人员向其

表示，我院作为无纸化网上办案试点单位，现已开通支付宝、微

信等移动支付通道。只要打开支付宝、微信等 APP，扫描随案生

成的二维码，即可将诉讼费用预交至安徽省非税系统，立案庭工

作人员、财务人员以及承办法官均可实时查询到案件诉讼费用预

交情况。随后，该律师在法院工作人员指导下，通过移动支付通

道成功预交了诉讼费用，免去了再跑一趟的麻烦。

此前，当事人在没有携带现金或银行卡的情况下缴纳诉讼费、

保全费等，只能通过转账的方式进行，须待法院财务人员向银行

确认钱款已到账后，才可向当事人开具票据，工作效率较低。现

在，当事人可以选择多种方式缴纳费用，法院工作人员也可以实

时查看费用缴纳情况，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，节省了当事人办

事的时间。

（立案庭 郝渊洁）

〖执行在线〗

提取到期债权遇阻碍 法官释法明理获协助

近日，我院受理了芜湖某医药公司申请执行江西某医药公司

买卖合同纠纷一案。执行法官在提取到期债权时受到协助执行单

位的阻碍，遂据理力争，采用释法明理的方式说服该单位协助执

行，彰显了司法权威，维护了法律尊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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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案在诉讼阶段，保全了被执行人江西某医药公司在江西某

医院的 7 万余元货款。至执行时，法院依法要求江西某医院协助

执行，对该笔货款中的 7 万余元予以提取。但该医院财务部门负

责人认为，因江西某医药公司所出售药品尚未销售完，原货款中

还需扣除超过保质期的药品，该债权未到期，所以暂依法不予协

助。

看似依法不予协助，实则刁难协助执行。执行法官遂拿出执

法记录仪进行拍摄，并对有协助义务的单位和个人释法明理，告

知其应当依法积极履行协助义务，对拒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单位和

个人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法院可以作出罚款、拘留等处罚。并责

令其提供与江西某医药公司的买卖合同，查看确定付款方式是否

如该单位财务人员所说。该财务负责人眼看法院要动真格，才表

示合同虽未明示药品需待售罄才付款，但行业惯例如此。执行法

官与其进一步交流，向其释明协助义务。该财务负责人在请示了

医院院长后表示，院方将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。

（执行局 俞红干）

〖简讯〗

▲我院干警积极参与“我和我的祖国”诗文朗诵比赛 8 月

22 日下午，由芜湖市委政法委主办的全市政法系统庆祝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“我和我的祖国”诗文朗诵选拔赛在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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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中心隆重举行，我院干警晏璐用一首《中华颂》，深情表达了

爱国之情。最终晏璐代表我院及三山区政法系统荣获三等奖。

（政治处 范映）

报：区委贾贤燕书记、区政府王贵成区长、区人大王晓主任、区政协吴一文主席、

区委胡光铭副书记、区政法委唐兴耿书记

送：省高院政治部、省高院研究室、省高院宣教处、市委政法委(《政法动态》)、

市中院办公室、市中院研究室、团市委青工部、区纪委、区委政法委、区委组织

部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委办、区信息办、区人大办、区政协办、区文明办、区团委、

区检察院、各县区法院

发：本院正副院长、各部门、执法监督员

本期编校 王梦婕 共印30份


